万财采决〔2018〕4号
关于江西万森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

万载社会综治办“雪亮工程”二期建设采购

项目（项目编号：万森-2018-087）

投诉的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中移全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707957055

法人授权代表：冷馨

地址：宜春市文艺路10号

被投诉人：江西万森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879525777

联系人：周建东

地址：万载县城东门

投诉人因不满被投诉人江西万森招标咨询有限公司2018年10月12日对“万载社会综治办“雪亮工程”二期建设采购”项目（项目编号：万森-2018-087）质疑答复，于2017年10月19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于2017年10月22日依法予以了受理。

一、投诉事项

1 、投诉事项一：我公司认为本项目在采购评标过程中，投标人江西电信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技术分（55）评审结果为51.5分，得分明显有误。

2、投诉事项二：代理机构江西万森招标咨询有限公司未认真对待投诉人质疑，回避实质性质疑内容。

二、审查情况

    针对投诉事项，我局对相关当事人“江西万森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万载县社会治安综治办”、“江西电信产业有限公司”进行调查了解，并要求这三方当事人提供了情况说明材料，本机关对本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双方提供的证明材料依法进行了书面审查：
具体情况：

此次采购预中标人——江西电信产业有限公司，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符合供应商资格条件要求，未发现资格性检查认定错误。本项目评审委员会组成符合法定要求，评标过程合法，未发现分值汇总计算错误、分项评分未超出评分标准范围，且针对投诉人投诉事项所投产品生产厂家出具了证明材料证明未存在虚假应标情况。

    综上，根据财库[2012]69号和《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0号）第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投诉人的投诉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投诉。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90日内提起行政诉讼。

万载县财政局

                                   2018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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